
  

 
10-1 擬定高雄市前金區文東段 1060地號等 3筆土地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 

拾、權利變換所需費用 

拾、權利變換所需費用 
一、成本說明 

更新事業實施經費：本都市更新事業實施費用總額為 1,065,569,646 元，詳表 10-1所示。 

表 10-1都市更新事業實施總成本表 

項目 數量 單位 單價/費率 單位 複價 單位 備註 

壹、 

工程費

用 

重建

費用

（A） 

一、拆除工程（建築物拆除費） 1  式  9,315,677  元/式  9,315,677  元 
拆除費用=拆除面積×拆除單價。 

拆除單價分別為 360 元/㎡(加強磚造 3層)及 860 元/㎡(鋼筋混凝土 11層) 

二、營建費用（含公益設施）  5,703.97  坪  118,711  元/坪  677,122,909  元 
依「高雄市都市更新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內有關費用提列標準」 

營建費用＝營建面積×工程造價，工程造價依實際成本認列。 

三、土地及建築規劃設計費 1 式  14,062,518  元/式  14,062,518  元 依建築師酬金表中標計算 

四、 1.鑽探費用  4  孔  50,000  元/孔  200,000  元 以 50,000 元/孔估計。 

其他必要費用 2.土地複丈費  3  筆  4,000  元/筆  12,000  元 鑑界費＝更新前地號數× 4,000 元/筆 

  3.建造執照相關規費  184,800,246  元 0.10% %  184,800  元 法定造價千分之ㄧ 

  4.公寓大廈管理基金  184,800,246  元 0.3-2% %  1,974,001  元 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施行細則」規定核計 

  5.外接水、電、瓦斯管線等工程費  131  戶  50,000  元/戶  6,550,000  元 以每戶 50,000 元估計 

  6.鄰房鑑定費  167  戶  5,760  元/戶  961,920  元 鑑定費 4,800 元/戶，行政費 960 元/戶估算 

 7.防火避難審查費 1 式  300,000  元/式  300,000  元 依規定辦理防火避難綜合檢討，須繳納試驗費用、審查費及規費。 

   （A）合計：   710,683,825  元   

公共

設施

費用

(B) 

一、 

計畫道路開闢 

1.公共設施用地捐贈本市土地成本  7.25  ㎡  58,000  元/㎡  420,500  元 以土地面積×公告現值計算 

2.公共設施用地地上物拆遷補償費 - 式 - 元/式 - 元 - 

3.公共設施工程開闢費用 - ㎡ - 元/㎡ - 元 - 

   （B）合計：   420,500  元   

   (A)+(B)合計：   711,106,670  元   

貳、 

權利變

換費用

（C） 

一、都市更新規劃費 1 式  5,000,000  元/式  5,000,000  元 依實際合約金額認列 

二、不動產估價費（含技師簽證費） 1 式  1,600,000  元/式  1,600,000  元 依實際合約金額認列 

三、更新前測量費（含技師簽證費） 1 式  150,000  元/式  150,000  元 依實際合約金額認列 

四、 

土地改良物拆遷補

償及安置費 

（含舊違章建築

戶） 

（一）合法建

築物拆遷補

償及安置費 

1.建築物拆遷補償費 1 式  70,305,831  元/式  70,305,831  元 參考舉辦公共工程對合法建築及農作改良物拆遷補償及違章建築處理辦法計算 

2.拆遷安置費 1 式  77,846,928  元/式  77,846,928  元 以租金補貼方式計算 

（二）舊有違

章建築物拆

遷補償費 

1.建築物拆遷補償費 - 式  -    元/式  -    元 - 

2.其他土地改良物拆遷

補償費用 
- 式  -    元/式  -    元 

不低於舉辦公共工程對合法建築及農作改良物拆遷補償及違章建築處理辦法計

算，重建費用扣除拆除費用 

五、地籍整理費  131  戶  20,000  元/戶  2,620,000  元 

包含更新後都市更新登記、建物滅失、土地合併、塗銷登記、建物第一次測量

及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權利變換登記等地籍整理事項，委由地政士辦理之

稅務代辦費、以及地政機關收取之相關規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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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數量 單位 單價/費率 單位 複價 單位 備註 

六、防火避難綜合檢討費 1 式  1,575,000  元/式  1,575,000  元 - 

   （C）合計：   159,097,759  元  

參、貸款

利息（D） 

實施者為實施更新事業所須辦理融資或自有資金之成本 1 式  44,496,696  元/式  44,496,696  元 
貸款利息＝〔重建費用(A)+公共設施費用(B)+權利變換費用(C)〕×貸款年利率

×貸款期間 ×0.5 
   （D）合計：   44,496,696  元  

肆、 

稅捐（E） 

一、印花稅 
（一）承攬契據  703,292,347  元 0.1% %  703,292  元 

（營建費用＋建築設計費用＋鑽探費用＋鄰房鑑定費＋公共設施開闢成本＋都

市更新規劃費用＋不動產估價費用＋更新前測量費用＋地籍整理費用扣除行政

規費） 

×1‰ 

（二）讓受不動產契據  430,263,930  元 0.1% %  430,264  元 （更新後實施者與出資者實際獲配土地公告現值＋房屋現值）×1‰ 

二、土地所有權人分回房屋之營業稅  386,882,733  元 5.0% %  19,344,137  元 更新後土地所有權人應分配房屋之權利變換計畫核定價值×5% 

   （E）合計：   20,477,693  元  

伍、 

管理費

用（F） 

一、人事管理費（F1）  870,202,084  元 2% %  17,404,042  元 
人事行政管理費＝〔重建費用(A)+公共設施費用(B)+權利變換費用(C)〕*管理

費率 

二、銷售管理費（F2） - 元 - %  -    元 - 

三、信託管理費用（F3）  4,100,000  式 50% %  2,050,000  元 本案為代理實施，並以報價單金額提列（報價單詳附錄五）。 

四、風險管理費（F4）  952,580,515  元 11% %  104,783,857  元 
風險管理費＝（重建費用(A)＋公共設施費用(B)＋權利變換費用(C)＋貸款利息

(D)＋稅捐(E)＋人事行政管理費(F1)）×風險費率 

   （F）合計：   124,237,899  元  

陸、其他

（G） 

一、高雄厝回饋金  1  式  6,155,274  元/式  6,155,274  元 依「修正高雄市高雄厝設計及鼓勵回饋辦法」第十三條計算 

（G）合計：  6,155,274  元   

（A）+(B)+（C）+（D）＋（E）＋（F）總計：  1,065,569,64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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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權利變換所需費用 

（一）工程費用（A）： 710,683,825 元 

1.重建費用 

（1）營建費用 

本項營建費用係依《高雄市都市更新事業（重建區段）建築物工程造價要

項》規定加成計算，說明如下： 

A.依工程造價基準規定加成計算費用 

本案建築設計為 1棟地上 29層、地下 6層之鋼筋混凝土造（RC）建築物，

興建總樓地板面積為 18,856.11 ㎡（ 5,703.97 坪）。 

依《高雄市都市更新事業（重建區段）建築物工程造價要項》規定以 RC

造第二級「26 至 30 層」造價基準 35,910 元/㎡（ 118,711 元/坪）進

行物價指數調整。 

B.物價指數調整 

依《高雄市都市更新事業（重建區段）建築物工程造價要項》規定物價調

整基準日為 100年 10月（高雄市營造工程物價指數總指數為 100.63 ），

本案物價調整日訂為 106年 7月，經查高雄市政府主計處資料，當月營造

工程物價指數為 99.37 ，則物價指數增減情形及計算說明如下： 

指數增減率={[（ 99.37 /100.63）-1]×100%}＝｜-1.25%｜<2.5% 

依規定指數增減率於絕對值 2.5%以內者不予調整，故本案造價以 35,910 

元/㎡（ 118,711 元/坪）為基準計算。 

C.總營建費用 

本案興建後總樓地板面積為 18,856.11 ㎡（ 5,703.97 坪），依工程造價

基準規定以營建平均單價 35,910 元/㎡（ 118,711 元/坪），計算，本案

營建費用總營造費用(A)為 677,122,909 元。 

表 10-2營造工程標準造價計算表 

樓層 當層樓地板面積(㎡) 法定價格(元/㎡) 複價(元) 

屋突 3層  108.32   35,910   3,889,771  

屋突 2層  108.10   35,910   3,881,871  

屋突 1層  108.10   35,910   3,881,871  

地上 29層  382.46   35,910   13,734,139  

地上 28層  429.30   35,910   15,416,163  

地上 27層  429.30   35,910   15,416,163  

地上 26層  429.30   35,910   15,416,163  

地上 25層  429.30   35,910   15,416,163  

地上 24層  429.30   35,910   15,416,163  

地上 23層  429.30   35,910   15,416,163  

地上 22層  429.30   35,910   15,416,163  

地上 21層  429.30   35,910   15,416,163  

地上 20層  429.30   35,910   15,416,163  

地上 19層  429.30   35,910   15,416,163  

地上 18層  429.30   35,910   15,416,163  

地上 17層  429.30   35,910   15,416,163  

地上 16層  429.30   35,910   15,416,163  

地上 15層  429.30   35,910   15,416,163  

地上 14層  429.30   35,910   15,416,163  

地上 13層  429.14   35,910   15,410,417  

地上 12層  429.14   35,910   15,410,417  

地上 11層  429.14   35,910   15,410,417  

地上 10層  429.14   35,910   15,410,417  

地上 9層  429.14   35,910   15,410,417  

地上 8層  429.14   35,910   15,410,417  

地上 7層  429.14   35,910   15,410,417  

地上 6層  429.14   35,910   15,410,417  

地上 5層  429.14   35,910   15,410,417  

地上 4層  420.81   35,910   15,111,287  

地上 3層  598.21   35,910   21,481,721  

地上 2層  446.92   35,910   16,048,897  

地上 1層  730.87   35,910   26,245,542  

地上層小計(1)  13,205.55  -  474,211,297  

地下 1層  941.76   35,910   33,818,602  

地下 2層  941.76   35,910   33,818,602  

地下 3層  941.76   35,910   33,818,602  

地下 4層  941.76   35,910   33,818,602  

地下 5層  941.76   35,910   33,818,602  

地下 6層  941.76   35,910   33,818,602  

地下層小計(2)  5,650.56  -  202,911,612  

合計(1)＋(2)  18,856.11  -  677,122,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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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3營造工程費用估算表 

編號 工程項目 複價（元） 
平均單價 

（元/㎡） 
百分比 

一、 建築工程 

1 假設工程  21,414,849   1,136  3.52% 

2 基礎工程  46,784,143   2,481  7.69% 

3 結構工程  143,211,799   7,595  23.54% 

4 外部裝修工程  33,886,564   1,797  5.57% 

5 內部裝修工程  98,861,161   5,243  16.25% 

6 門窗工程  35,894,206   1,904  5.90% 

7 防水隔熱工程  608,376   32  0.10% 

8 雜項工程  5,475,387   290  0.90% 

9 景觀工程（庭園及綠化）  38,571,062   2,046  6.34% 

10 設備工程（電梯、廚具）  25,490,970   1,352  4.19% 

小計（1）  450,198,517   23,876  74.00% 

二、 機電工程 

1 電器工程  32,487,299   1,723  5.34% 

2 弱電設備工程  7,604,705   403  1.25% 

3 給排水工程  23,909,192   1,268  3.93% 

4 生活廢水工程  1,520,941   81  0.25% 

5 消防設備工程  22,266,575   1,181  3.66% 

6 通風工程及空調設備  3,467,745   184  0.57% 

小計（2）  91,256,457   4,840  15.00% 

合計（壹+貳）  608,376,378   32,264  89.00% 

三、 管理費（3）  36,502,583   1,936  6.00% 

四、 營業稅（4）  32,243,948   1,710  5.00% 

總計（1）+（2）+（3）+（4）  677,122,909   35,910  100.00% 

註：總樓地板面積為 18,856.11 ㎡（ 5,703.97 坪）。 

 

（2）土地建築規劃設計費 

本案委任建築師規劃設計更新後建築，包括建築、水電、消防、結構等設

計與簽證費用，依《高雄市建築師酬金標準表》特殊建築中級標準計算為 

14,062,518 元。 

表 10-4建築規劃設計費用計算明細表 

項次 費率級距 採用費率 金額計算（元） 

1 0至 300 萬元 8.50% 3,000,000×8.50%＝  255,000  

2 300至 1500萬元 8.00% 12,000,000×8.00%＝  960,000  

3 1500至 6000萬元 7.75% 45,000,000×7.75%＝ 3,487,500  

4 6000萬元以上 7.50%  124,800,246 ×7.50%＝ 9,360,018  

小計  14,062,518  

法定工程造價： 184,800,246 元 

本案更新後為地上 29層 RC造建築物，依「高雄市政府工務局建築物工程造價及調整

原則」規定，法定工程單價以 9,800 元/㎡計算，另計入圍牆(長度 6.44 M)部分。 

法定工程造價 

＝(1)樓地板面積×法定工程單價＋(2)圍牆長度×圍牆單價 

＝ 18,856.11 ㎡× 9,800 元/㎡＋ 6.44 M× 1,610 元/M 

＝ 184,789,878 元＋ 10,368 元 

＝ 184,800,246 元 

2.其他必要費用 

（1）鑽探費 

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構造編第 64、65 條規定，建築物基礎所涵蓋面

積每 300 ㎡設置一調查點(同一基地之調查點數不得少於 2 點)，共鑽 4 

孔，依每孔 50,000 元提列，地質鑽探費用共計 200,000 元。 

 50,000 元/孔× 4 孔＝ 200,000 元 

（2）土地複丈費 

本案共有 3 筆土地，每筆土地為 4,000 元，鑑界費為 12,000 元。 

（3）建築執照相關規費 

本案建築相關規費為法定工程造價千分之一，共計 184,8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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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權利變換所需費用 

（4）公寓大廈管理基金 

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五條規定提列公共基金，法定總工程

造價在一千萬元以下部分，其費率為 2％，一千萬元至一億元部分其費率

為 1.5％，一億元至十億元部分其費率為 0.5％，十億元以上部分其費率

為 0.3％。本案公共基金提列總金額為 1,974,001 元。詳表 10-5所示。 

表 10-5公寓大廈之公共基金費明細表 

法定工程造價： 184,800,246 元 

費率級距 費率 金額計算（元） 

0至 1,000萬元 2.0% 10,000,000×2.0%＝  200,000 元 

1,000至 10,000 萬元 1.5% 90,000,000×1.5%＝ 1,350,000 元 

10,000 至 100,000萬元 0.5%  84,800,246 ×0.5%＝  424,001 元 

100,000 萬元以上 0.3%   - 元 

小計  1,974,001 元 

（5）外接水、電、瓦斯管線等工程費 

本案興建戶數 131 戶，其中自來水、電力及瓦斯每戶接管費費用為 

50,000 元，合計外接水、電、瓦斯管線工程費預估為 6,550,000 元。 

 131 戶× 50,000 元＝ 6,550,000 元 

（6）鄰房鑑定費 

依《高雄市建築工程施工損壞鄰房事件處理程序》第 10 點規定，以基礎

底部開挖深度 2 倍為鑑定範圍之半徑。本案開挖深度（含筏基 3.60 M）

之 2 倍範圍約 47.60 公尺，初估影響建物戶數約 167 戶，其中鑑定單

價為每戶 4,800 元，另計行政規費每戶 960 元，故本案鑑定費用單價為 

5,760 元/戶計，鄰房鑑定費估計為 961,920 元。 

 167 戶× 5,760 元/戶＝ 961,920 元 

（7）防火避難審查相關費用 

本案依規定辦理防火避難綜合檢討，未來將繳納試驗費用、審查費及規費

估計約為 300,000元。 

（二）公共設施開闢費用（B）： 420,500 元 

本案擬捐贈更新單元外公共設施土地（前金區文東段 1060-1地號），捐贈面

積為 7.25 ㎡，其土地成本以公告現值計，該土地於事業計畫報核日當期土

地公告現值為 58,000元/㎡，故捐贈土地成本為 420,500 元。 

（三）權利變換費用（C）：159,097,759元 

1.都市更新規劃費 

本案委託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金會辦理都市更新相關事宜，包括事

業計畫之擬訂與審議、更新事業執行等工作，實際合約價格為 5,000,000 

元，相關合約內容詳事業計畫附錄五。 

2.不動產估價師費（含技師簽證費） 

本案委託三家不動產估價機構查估權利變換前後更新單元內各宗土地及建

築物權利價值相關事宜，並出具估價成果及簽證費用，實際合約價格為

1,600,000 元，相關合約內容詳事業計畫附錄五。 

3.更新前測量費（含技師簽證費） 

委託測量公司辦理更新前測量事宜，包含地形圖及地上物測繪圖等工作，初

估提列總測量費用共 150,000 元。 

4.土地改良物拆遷補償及安置費 

本更新單元內合法建物之拆遷補償金額（殘餘價值）為 70,305,831 元，拆

遷安置費（租金補貼）為 77,846,928 元，詳事業計畫第十五章說明。 

5.地籍整理費 

本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更新後之總戶數為 131戶，地籍整理平均每戶 20,000

元計算，地籍整理費為 2,620,000 元。 

131戶×20,000元計＝ 2,620,000 元 

6.防火避難綜合檢討費 

本案將配合辦理防火避難檢討相關審查，並委託專業顧問協助辦理，初估提

列費用約 1,57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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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貸款利息（D）： 44,496,696 元 

依《都市更新權條例》第 30條、《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 13條及

《高雄市都市更新及權利變換計畫共同負擔項目及費用提列總表》辦理。 

 貸款年利率：以 2.153%計算 

3 成自有資金部份依「郵政儲金一年期定存利率 1.04%」計算、7 成融

資資金依「五大銀行平均基準利率 2.63%）」計算加權平均。 

 貸款期間：57個月（4.75年） 

施工期間約為 45 個月(由開工至取得使用執照)，依提列總表標準規

定，加計①核定後 6 個月開始施工以及②取得使用執照後之產權登記

相關作業各 6個月，依規定本案貸款期間可提列為 57個月。 

貸款利息 

＝(重建費用＋公共設施費用＋權利變換費用)×貸款利率×貸款期間×0.5

＝( 710,683,825 ＋ 420,500 ＋ 159,097,759 )×2.153%× 4.75 ×0.5 

＝ 44,496,696 元 

（五）稅捐（E）： 20,477,693 元 

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30條，稅捐得提列共同負擔。包含如下： 

1.印花稅 

依承攬契據及讓受不動產契據總額之千分之一計列，本案印花稅共計 

703,292 元＋ 430,264 元＝ 1,133,556 元 

（1）承攬契據 

指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工作之契據，但不含支付予政府機關之行政規費。

本案承攬契據包括營建費用、建築設計費用、鑽探費用、鄰房鑑定費、都

市更新規劃費用、不動產估價費用、地籍整理費用等項目，總額共計 

703,292 元。 

[（營建費用（含特殊費用）＋建築設計費用＋鑽探費用＋鄰房鑑定費＋ 

都市更新規劃費用＋不動產估價費用＋更新前測量費用＋地籍整理費用

＋相關審查費用）]×0.1% 

＝ [ （  677,122,909 ＋  14,062,518 ＋  200,000 ＋  961,920 ＋ 

5,000,000 ＋ 1,600,000 ＋ 150,000 ＋ 2,620,000 ＋ 1,575,000 ）]

×0.1%＝ 703,292,347 元×0.1%≒ 703,292 元 

（2）讓受不動產契據（更新後實施者與出資者分回之不動產） 

更新後實施者與出資者分回之不動產應申請物權登記之契據，由賣方支

付，每件按金額千分之一計列。其中內容包括更新後實施者與出資者實際

分配土地公告現值及分配房屋現值。 

本案實施者與出資者更新後分回土地面積約為 715.37 ㎡、分配房屋面積

約為 11,234.34 ㎡（詳權利變換計畫表 17-2、表 17-3），其現值估算約 

430,263,930 元，讓受不動產契據之印花稅為 430,264 元。 

A.更新後分回土地持分面積＝土地面積×更新後土地持分 

＝1,108.00㎡×（（ 26,844 ＋ 37,720 ）/100000≒ 715.37 ㎡ 

B.更新後分回建物面積＝ 4,670.81 ㎡＋ 6,563.53 ㎡≒ 11,234.34 ㎡ 

C.土地公告現值：申請報核時基地內之土地公告現值為 212,479 元/㎡ 

D.房屋現值＝高雄市稅捐稽徵處公告之核定單價×地段率 

＝14,570 元/㎡×170%＝ 24,769 元/㎡ 

綜上，本案讓受不動產契據之印花稅 

＝更新後實施者與出資者實際分配之土地公告現值＋房屋現值）×0.1% 

＝( 715.37 ㎡× 212,479 元/㎡+ 11,234.34 ㎡× 24,769 元/㎡）×0.1% 

＝ 430,263,930 元×0.1%≒ 430,264 元 

2.營業稅（土地所有權人分回房屋之營業稅） 

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視為合建分屋、物物交換，故土地所有權人分回房屋應課

徵營業稅（5.0%），依民國 106 年 6 月 7 日財政部臺財稅字第 10600558700

號令釋，得以「更新後土地所有權人應分配房屋之權利變換計畫核定價值×

5%」計列。 

（更新後總銷售價值×（1-共同負擔比例）×共同負擔比例）×5% 

＝（ 1,672,945,718 元×（1-63.69%）×63.69%）×5.0% 

＝ 386,882,733 元×5.0%＝ 19,344,13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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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權利變換所需費用 

（六）管理費用（F）： 124,237,899 元 

屬計畫核定公告後實施者所有作業之管理費，其管理業務包含補償金發放、

地上物拆除、工程施工、房地銷售、成果報核等作業；管理費可拆分成：人

事行政管理費、銷售管理費、風險管理費、信託管理費等。 

1. 人事行政管理費（委託專案管理費用）（F1） 

實施者從更新案之啟動至更新完成期間，所進行土地整合、人事、庶務等

行政作業，及各項法律、會計等支出所需費用。依《高雄市都市更新事業及

權利變換計畫共同負擔項目及費用提列總表》提列標準計算如下： 

人事行政管理費 

＝（重建費用 A＋公共設施費用 B＋權利變換費用 C）×人事行政管理費率

＝（ 710,683,825 ＋ 420,500 ＋ 159,097,759 ）×2.00% 

＝ 870,202,084 元×2.00%＝ 17,404,042 元 

2.銷售管理費（F2） 

實施者為銷售更新後取得之折價抵付房地之費用(變現成本)，採「包銷方

式」，即包括廣告、企劃、及銷售等成本費用。 

依《高雄市都市更新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共同負擔項目及費用提列總表》規

定，實施者為更新會或代理實施者始得提列銷售管理費，惟考量地主負擔，

故本案未提列。 

3.信託管理費（F3） 

為確保更新案可依計畫進行，依《高雄市都市更新及權利變換計畫共同負擔

項目及費用提列總表》規定，實施者為更新會或代理實施者時，得全額提列。 

本案為地主自行出資，並委託委任「中國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擔任

代理實施者。 

原為降低本案共同負擔比例，故未提列信託管理費，後配合專案小組審查意

見提列此費用，本案信託管理契約金額為 4,100,000 元，並依高雄市政府

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第 25 次會議決議，以契約價格 50%計算後提列 

2,050,000 元（詳事業計畫附錄五）。 

4.風險管理費（F4） 

風險管理費為實施者投入資金、技術後，承擔於市場及成本變動可能引發之

開發風險所對應之價值總額。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共同負擔」折價抵付

樓地板面積應完全銷售才能償付開發成本，但因市場變動及成本變動可能引

發銷售金額不足償付之情況，此即開發風險；依《高雄市都市更新事業及權

利變換計畫共同負擔項目及費用提列總表》規定得以 12%為上限。 

惟配合審議會決議，風險管理費率以 11%提列。 

風險管理費 

＝（重建費用 A＋公共設施費用 B＋權利變換費用 C＋貸款利息 D＋稅捐 E＋

人事行政管理費 F1）×風險管理費率 

＝（  710,683,825 ＋  420,500 ＋  159,097,759 ＋  44,496,696 ＋ 

20,477,693 + 17,404,042 ）×11% 

＝ 952,580,515 元×11%＝ 104,783,857 元 

（七）高雄厝設計回饋金（G）： 6,155,274 元 

依《修正高雄市高雄厝設計及鼓勵回饋辦法》(民國 105年 5月 26日公告修

訂)規定第 13條規定，設置相關設施設備之建築物，其起造人或所有人應繳

納回饋金，並納入高雄市永續綠建築經營基金統籌運用。前述回饋金應於領

取建造執照或核准建造執照變更設計時，全額繳納。 

1.本案更新後申請景觀陽臺面積共 477.71 ㎡、通用化設計空間面積共 

186.14 ㎡，導風板面積共 12.09 ㎡，相關設施設備面積合計 675.94 ㎡。 

2.本案申請報核（106年）當時之基地平均公告現值為 212,479 元/㎡。 

3.本案依高雄厝回饋金計算如下： 

﹝各項設施設備面積總和（ 675.94 ㎡）×基地公告現值（ 212,479 元/

㎡）/基地法定容積率﹞×0.36＝ 6,155,274 元 



 

 

中國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擬定高雄市前金區文東段 1060地號等 3筆土地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 

 

10-8 

二、費用負擔計算 

本案權利變換地區範圍實施經費總額 1,065,569,646 元，平均更新成本為 

186,812 元/坪。 

本案由更新單元範圍內之土地所有權人以「自力更新(自行負擔成本)」及「權

利變換(折價抵付)」等方式推動。其中，費用負擔方式說明如下： 

（一）以「自力更新(自行出資負擔)」方式推動 

所有權人委任「中國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推動全案更新，

辦理本專案之整合控管、專戶財務稽核、融資計畫服務（資金籌措）、營建發

包及管理…等相關工作。本更新事業所需之實施總成本，依約定內容，均由

所有權人按其「更新前權利價值比例」共同負擔，所有權人個別為借款人辦

理銀行融資貸款（提供其所有之本專案土地及建物以擔保各自舉債額度），或

以現金一次到位，依進度支付相關費用。 

（二）「權利變換(折價抵付)」方式推動 

倘非以自行負擔更新成本方式參與更新之所有權人（非前述之委任人），按其

「更新前權利價值比例」共同負擔實施總成本，由實施者中國開發資產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資金，並以權利變換後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折價抵付。 


